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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鄭松興先生及騰訊將選擇以新股份方式收取末期股息 
 

茲提述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8 年 6 月 28 日刊發之有關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之全年業績公告（「該公告」），其中包括，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向名列於 2018

年 8 月 29 日（「紀錄日」）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末期股息，以及該等股東有權選

擇以新股代替現金收取末期股息等事宜。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分別接獲本公司之主席兼執行董事鄭松興先生（「鄭先

生」）及 THL H Limited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資擁有公司，統稱「騰訊」）之代表通

知，彼等將選擇以新股代替現金的方式收取末期股息。 

 

於本公告日期，鄭先生(個人及通過其全資擁有的公司 Accurate Gain Developments 

Limited) 及騰訊分別擁有本公司 2,232,148,831 股及 925,100,000 股之權益，分別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中的 27.86%及 11.55%。假設鄭先生及騰訊於紀錄日擁有本公司

2,232,148,831 股及 925,100,000 股權益，以及彼等選擇全數以新股代替現金方式收取末

期股息，受限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建議末期股息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根

據以股代息計劃將予發行的新股上市及買賣，按以股代息計劃每股新股的股價 1.50 港

元計算，鄭先生及騰訊將分別獲發行 74,404,961 股及 30,836,666 股新股。因此, 發行

新股後，鄭先生及騰訊將分別擁有本公司 2,306,553,792 股及 955,936,666 股權益。 

 

本公司董事會衷心感謝鄭先生及騰訊對本公司前景之肯定和支持。 

 

謹代表董事會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馮星航  

香港， 2018年 7月 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松興先生、馮星航先生、宋川先生及鄭嘉汶女士；本公司非執行
董事為馬介璋博士銀紫荊星章、銅紫荊星章、鄭大報先生及林璟驊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梁君彥先生金紫荊星章、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李偉強先生、許照中太平紳士及容永祺先生銀紫
荊星章、榮譽勳章、太平紳士。 


